
 

  

花木銹病緊急防治藥劑與使用方法及其範圍 

 

藥劑名稱 
每公頃 

每次施藥量 
稀釋倍數 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

500 g/L (50% 

w/v)氟 殺 克

敏水懸劑 

0.07-0.4公升 6,000 

病害發生初期開始

施藥，每隔 10天施

藥一次。 

限觀賞花

木使用。 

使用前宜

先進行小

面積藥害

測試。 

300 g/L (30% 

w/v)氟 克 殺

水懸劑 

0.18-0.24公升 5,000 

病害發生初期開始

施藥，每隔 10天施

藥一次。 

限觀賞花

木使用。 

使用前宜

先進行小

面積藥害

測試。 

  


